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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珠海橫琴新區管理委員会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hengqin.gov.cn/hengqin/tzgg/201811/68650a1767b7433f94a9988b5fbc1dfc.shtm
l#） 

 

附錄 

 

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横琴新区扶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 

珠横新办〔2018〕20 号 

 

区直各相关部门： 

《横琴新区扶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暂行办法》已经区管委会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实施。实施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区商务局反映。 

 

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19 日 

 

 

横琴新区扶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暂行办法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5〕46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实施意见》（粤

府办〔2016〕24 号）和《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电子商务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珠府

〔2016〕55 号）精神，充分发挥港珠澳大桥连接珠江东西两岸和粤西地区的跨境大通道枢纽作

用，切实担当好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珠海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重要使命，促进横琴新区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适用对象】本办法适用于在横琴新区登记注册，并在横琴新区、保税区、洪湾

片区一体化区域（下称一体化区域）以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监管方式办理进出口报关或开展业务

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和物流服务企业。 

本办法所称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是指通过自建或者利用第三方平台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

的境内企业，以及提供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服务的第三方平台企业。 

本办法所称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是指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提供进出口报关、出口

退税、支付结算、融资担保、信用认证等综合服务的企业。 

本办法所称物流服务企业是指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提供供

应链、物流仓储、理货分拨、物流申报等配套及综合服务的企业。 

第二条【资金安排】设立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资金从市转移支付资金及区

财政预算中统筹安排。专项资金的使用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坚持公

开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 

第三条【规模扶持】支持较大规模企业落户及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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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落户。对落户首年度（日历年度）以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监

管方式进出口超过 1000 万美元、3000 万美元、5000 万美元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分别给予 100

万元、200 万元、300 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资金扶持。 

（二）鼓励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落户。对落户首年度（日历年度）以跨境电子商

务海关监管方式进出口线上交易额达 2000 万美元、6000 万美元、1 亿美元以上的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服务平台，分别给予 30 万元、100 万元、150 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资金奖励。 

（三）支持跨境电子商务业务持续发展。对以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监管方式年度进出口额

达到 200 万美元（含）以上、3000 万美元以下的企业,对其超出 200 万美元的增量部分给予 0.03

元人民币/美元的扶持；对以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监管方式年度进出口额 3000 万美元（含）以上

的企业，对其超出 3000 万美元的增量部分给予 0.05 元人民币/美元的扶持。每家企业每年最高

扶持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 

第四条【仓储扶持】对在一体化区域租赁仓库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的企业，根据“先

交后补”原则，按照合同约定面积连续三年给予每月每平方米 10 元的租金补助，每家企业每

年扶持金额最高不超过 150 万元人民币。 

第五条【物流扶持】对物流服务企业使用港珠澳大桥、莲花大桥运送跨境电子商务货物

往来一体化区域，并在一体化区域以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监管方式通关的货车按车次给予物流补

贴。往来香港的按照港珠澳大桥过桥费收费标准给予单程全额补贴。往来澳门的补贴 50 元人

民币/车次。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补贴不超过 200 万元人民币。 

第六条【体验店扶持】在横琴新区开设跨境电子商务Ο2Ο线下体验店,累计营业面积超过

300 平方米,经营满一年,年交易额超过 100 万美元的,按照 300 元人民币/平方米的标准给予一次

性资金扶持,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人民币。 

第七条【绿色通道】有关部门简化办事程序，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办理相关手续开辟绿

色通道，商务部门提供全程协办服务。 

第八条【便利通关】对成为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的，优先办理货物申报、查验、放行、加

急通关手续，对其进出口货物实行较低的查验率；检验检疫部门在其原管理分类上提高一级管

理，提高监管和抽检效率；税务部门优先办理出口退（免）税。 

第九条【便利融资】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推出适合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需要的金融产品和服

务。对信用担保机构给予区内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信用担保，按我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

险补偿政策予以支持。支持银行金融机构与取得互联网支付业务许可的支付机构为跨境电子商

务企业和个人跨境交易提供人民币结算服务。鼓励保险机构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提供保险保障

和风险管理服务。 

第十条【政策叠加】对国家、省、市有关扶持政策，不涉及区级财政支出的，我区鼓励

并积极协助企业申报。对符合我区其他产业、人才、金融、经贸等扶持政策的，本办法不涉及

的可叠加适用，属同类优惠的可就高适用，不重复适用。 

第十一条【牵头组织】本暂行办法由区商务局牵头组织实施并制定申报指南，其他相关

部门积极配合落实本部门职责。 

第十二条【资金申报】专项资金原则上在次年统一组织申报及兑现，申报时间和要求以

区商务局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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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审批拨付】区商务局将申报企业情况进行汇总，制定专项资金分配方案报区

管委会审批，区管委会审批后，由区财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库集中支付等有关规定将专项资金拨

付至有关企业。 

第十四条【监督管理】区廉政、财政主管部门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规范扶持资

金使用的核算，接受区财政部门组织的监督和绩效评价，并接受审计主管部门组织的审计。享

受扶持资金的企业，应自觉接受商务、海关、税务、工商、外汇管理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对

涉及违规、违法经营或不实申报的，一律不予资金支持，已获专项资金支持的将予追回并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实施时间】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0 年，由区商务局负责解

释。 

 

 

 

 


